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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着城市化持续推进以及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日益

增加，该族群不断为自身及子女寻求更广阔的教育机会，以获

得更好的发展前景。此外，性别差距的弥合也有助于提高女性

的入学率。 

 鉴于全球经济对服务业的依赖度不断上升，企业需要对人力资

源、教育和专项培训进行大量投资，以提高员工的专业知识水

平。 

 我们认为，上述有利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趋势，再加上受过

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薪资也较为优厚（经合组织数据），都将持

续推动全球教育服务市场的增长。 

 
 

  
资料来源: iStock 

 
 

   

新兴行业投资（LTI）系列主题介绍 
 

> 新兴行业系列主题包括根据长期结构

性发展所确定的主题性投资建议 
 
> 人口增长、人口老龄化以及城市化进

程加快，带来了独特的新兴行业投资

机会 
 
> 愿意横跨数个周期进行投资的投资

者，将能受惠于股票市场中常见的

“短视”带来的潜在价格错配机会。 
     

 
 

 
 
 
 

 

 
 
 

教育服务不仅局限于学校 

教育服务旨在向学生传授职场与生活中所需的知识与技能。该行业已从

公立学校的传统面授教学转向更为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市场。丰富多彩的

教学方法、产品、讨论、课题和基础设施均聚焦这一目标，教育行业的

庞大市场与复杂性由此也显而易见。 

 

全球教育行业的发展除了受到上述人口结构和经济因素的推动以外，高

校毕业生所获得的个人成就和经济效益也是重要动因。传统观点认为，

这一“公共事业”应由政府出资，并通过国家管控的公共教育体系来提

供。然而，很多政府由于债务负担的掣肘，能够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资源

有限，这便削弱了公共部门应对需求增长的能力。在此背景下，私立教

育机构应运而生，获得了进入这些市场并提供优质教育的契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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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私人部门资金和服务的依赖度上升 

私人部门在全球教育行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影响力也与日俱

增。我们认为，私人部门需要将资金与专业实力相结合，更积极地致力

于解决当今的教育危机。初创企业正迅速崛起以弥合这一缺口，并开创

新技术以更好地服务于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。这些企业身体力行，再加

上创新的构想（比如未来教室应有的功能和模样），他们正为全球学子

重新塑造“学习”的含义。 

 

此外，尽管私人资本不断弥合各个市场的教育缺口，但在推动政策和改

进教育体系方面，政府依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 

 

全球教育市场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 

全球年均教育支出总额每年接近 6 万亿美元。全球有超过 14 亿名学生

和 6250 万名教育工作者。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年中，该市场将以高个位

数的名义增速不断扩张，并将超过全球 GDP 增速。自 2000 年以来，教

育成本已飙升 84%，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高出 37个百分点。 

 

在这一规模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市场中，K-12（小学至中学）以及中学后

的教育支出占总规模的四分之三。不过，上述两个细分市场的年均增速

均仅为 5%左右。其他领域，比如电子学习系统、营利性中学后教育、

语言学习以及备考/补习/辅导等，都有望实现迅猛增长，未来几年的年

均增速或将在 16%-19%。私人部门也将在这些领域发挥更大、更重要

的角色。 

 

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增长潜力 

目前美国仍是规模最大的教育服务市场，占全球教育支出总额的三分之

一左右。私人部门在美国高等教育支出中的占比超过 60%。在欧洲，

教育支出则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。 

 

然而，教育市场的供需存在明显失衡，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。新兴市

场国家的教育支出是全球均值的两倍—研究数据显示，至 2020 年中国

和印度教育行业的复合平均增速将达到 14-16%。此外，自 2000 年以

来，中国政府一直将优先发展教育放在首位，财政教育经费大幅度增

长。2014 年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重为 15%，超过社会保障

（ 11%）、医疗保健（ 7%）、军事防务（ 6%）以及环境保护

（3%）。教育在全球家庭支出中也占到较高份额，尤其是在新兴市

场。 

 

全球教育增长受到诸多人口结构和经济因素的推动，这些因素中的任何

正面发展都可能使整个教育行业受益。例如，2015 年底中国政府决定

取消施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，未来学龄儿童应大幅增加，这将提

振教育行业的长期前景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图 1: 家庭财富是孩童就学率的重要决定因素 

低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初等教育完成率（1992-2015

年, 百分比） 

 

 
 
资料来源: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 瑞银, 截至2015年 

 
图 2: 自 2010 年以来，教育即成为中国政府最大

的支出项目 

中国政府财政支出，按项目分(2014及 2015年) 

 

 
 
资料来源: 中国国家统计局, 瑞银, 截至2016年 

 
图 3: 全球主要国家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较高 

教育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

 

 
 
资料来源: 美国劳工部, 中国统计年报, 日本统计局, 截至2015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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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益于教育行业结构性趋势的四大领域 

我们筛选出有望直接受益于全球教育行业结构性趋势的四大领域： 

 上述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趋势带动入学率上升，显著提高了对于教

育设施的需求。私人部门正逐渐填补公共资金的缺口。 

 鉴于全球经济愈发依赖于服务行业，企业将需要对人力资源、教育

和专项培训进行大量投资，以提高员工的专业知识水平。我们认

为，校外辅导、留学生服务、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/职业发展等教

育服务市场将会继续快速扩张。  

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渗透率不断上升，为教育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，

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随地自主学习。提供在线辅导的教

育公司（比如语言培训），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调整教学规

模，每增加一名学生所产生的边际成本相对较低。 

 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公司也有望受益，比如教育用品（教育材料

/工具）、应用软件、数字化内容、电子学习解决方案等领域。 

 

 
图 4: 新兴市场国家的较高等教育市场渗透率仍低 

较高等教育的参与率（2013年） 

 
 

 
 
资料来源: 政府统计, 瑞银, 截至2014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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